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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「國家工藝成就獎」徵選簡章 

一、宗旨：為表彰長期致力於工藝志業努力不懈，且具有卓越成就及貢獻

者，給予尊崇與肯定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文化部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 

四、徵選條件：投入工藝領域達三十年以上之經歷，並具有下列事蹟之一

者，得報名參選。 

（一）積極從事工藝創作，技藝精湛或技法創新，秉持工藝創作精神努力

不懈，對於工藝文化有特殊影響或貢獻。 

（二）對工藝材質、技法有深入之研究，並已有成果著作或研究論文發表

者，對工藝發展有特殊貢獻或影響。 

（三）對傳承工藝技藝及培育工藝人才有明確事蹟。 

（四）對促進工藝文化交流活動及獎助工藝之創作、調查、研究、出版、

推廣及宣揚有特殊之貢獻。 

五、參選方式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，不限性別、年齡，均可自行參加

或接受推薦參加。 

（一）自我推薦：檢具國家工藝成就獎徵選作業要點(下稱要點)第四點規

定相關文件資料送審。 

（二）他人推薦：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工藝相關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

推薦參選者，應檢具要點第四點規定之推薦表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

送審。 

六、受理方式：報名參加「國家工藝成就獎」徵選者，應詳填下列報名表

格及繳交相關文件資料。 

（一）報名表(格式如附件一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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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薦表(格式如附件二，如為自我推薦參選者，本表格免填）。 

（三）簡歷表(格式如附件三)。 

1.敘述參選者之生平、學經歷及對於工藝創作、研究或推廣等具體

成就。 

2.檢附從事工藝創作或工藝文化事業之相關經歷及相關證明文件

資料。 

（四）附件資料表(格式如附件四)。 

1.請以條列方式載明相關資料及附件明細，包括作品集、論文集、

教學傳承成果等相關書面或電子媒體、光碟、影音檔案之數量。 

2.附件資料亦為評選之重要依據，請具體完整呈現參選者生平資

料。 

（五）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(格式如附件五)。 

（六）具體事蹟：自薦或受推薦參選者之創作品、著作、曾獲獎項、特殊

貢獻等可以文字、圖像或影音等方式表達，以完整表現參選者對於

工藝領域積極投入之精神。 

1.以工藝創作資歷參選者，請至少準備三件代表作品之照片及說明

文字（其中一件需為近三年內之作品），相關獲獎經歷請檢附證

明文件。 

2.以特殊貢獻經歷參選者，請提出相關專業論述、著作或相關推

廣、服務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七）其他參考資料：審查委員認為須提交審查之相關資料，得經由主辦

單位提出後由參選者隨時補充之。 

七、徵選名額：一名。 

八、收件日期與地點：2019 年 5 月 6 日起至 5 月 10 日止，以掛號寄送至本

中心，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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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地址：100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1 號 

【請註明國家工藝成就獎報名資料】 

洽詢電話：（02）2388-7066 分機 121 

九、送件須知：請仔細填妥報名表格，提送之附件資料須詳細完整，編排

務求簡單工整，以中文由左至右橫式填寫或繕打（標楷體，12 級），A4

紙張（必要時得摺疊成 A4 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，並加編頁碼。 

十、審查方式：評審機制分為入圍及決審二階段，由本中心組成審查會（置

委員七人至九人）審查相關文件及附件資料。 

（一）初審：由本中心召開初審會議就所有參選者提送之書面送審資料進

行審查，不論自行參選或他人推薦提名參選，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

一以上決議通過，始具入圍資格，得以進入決審。 

（二）決審及核定：由本中心召開決審會議就入圍者送件時所提出之相關

文件資料，依據徵選條件進行評選，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

議，提出得獎建議名單;上開建議報請文化部部長核定之。 

（三）其他：審查會得視需要親自訪視參選者，並得為評選之依據。 

十一、獎勵方式：  

（一）得獎者可獲得獎金新臺幣陸拾萬元整、得獎證書乙張及獎座乙座，

並舉辦公開的表揚儀式以示尊崇。 

（二）爲得獎者拍攝個人紀錄片，其著作財產權歸屬於本中心。 

（三）爲得獎者出版傳記或專輯，其著作財產權歸屬於本中心。 

（四）視需要為得獎者辦理作品展覽、發表會、演講、座談會等相關活動。 

十二、權利與義務：得獎者須配合本中心辦理推廣活動，以擴大影響效果，

使其成就及奉獻事蹟讓社會大眾有更多的認知。 

（一）得獎者之代表性創作品，優先徵集為本中心典藏之珍品。 

（二）得獎者優先獲聘擔任本中心人才培育課程之講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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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得獎者之創作品若有需要大量生產，得由本中心協助與企業合作。 

（四）協助得獎者展開國外交流活動，宣揚臺灣工藝文化，開拓國際舞臺。 

（五）視需要配合本中心辦理傳習計畫或技術推廣等相關活動。 

十三、頒獎：由本中心擇期公開表揚。 

十四、其他事項： 

（一）自薦或受推薦參選者所提出之相關文件資料、作品、著作等經他人

舉發有抄襲、複製、借用或冒用他人者，經審查會認定確有作假之

事實者，得撤銷獲獎勵之受領資格並追回獎金、得獎證書及獎座。

若因上述情形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參選者應自負法律責任，不

得異議。 

（二）獎金須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扣除所得稅。 

（三）凡自薦或受推薦參選者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 

（四）凡文化部暨所屬同仁應迴避不得參加徵選。 


